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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李炎宗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56
傳真：7322450
電子信箱：a33015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發字第114523276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376530000A114523276401-1.jpg、376530000A114523276401-2.doc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「115學年度第1學

期科技教育推動總體計畫-子計畫2」申請案，請依說明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下稱國教署)114年12月12日

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6357號函及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補助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

技領域課程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計畫申請相關注意事項：

(一)計畫執行期程為115年8月1日至116年1月31日。

(二)本計畫係提供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之學校運用外部科技

專長師資，透過協同教學方式，協助學校教師提升教學

能力。

(三)每校最高申請以新臺幣10萬元為原則，補助優先順序如

下：

１、校內科技領域(生活科技、資訊科技)師資缺乏，需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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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專長師資協助正常授課之學校。

２、以巡迴、合聘或跨校兼課方式聘任科技領域師資，但

需外聘專長師資，協助校內共備教師科技領域課程增

能、科技教室管理與設備維護，及辦理學生科技課程

活動。

(四)申請作業時程及方式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114年2月5日(四)中午12時止。

２、本案採線上申請方式，請至「國民中小學自造教育及

科技輔導中心」官網後臺填報（https://maker.nknu.

edu.tw/admin）。第一次申請學校可逕洽07-

7172930#7625梁先生辦理申請帳密事宜，已申請過本

案之學校請用原帳號密碼登入。

３、計畫內容請貴校與學校所在區域之自造教育與科技中

心進行連結，有任何問題可先逕洽學校區域所屬科技

中心。

４、線上計畫填寫完畢，請上傳核章版計畫書掃描PDF檔至

官網後臺，以供本府審查。

三、檢附本案計畫申請書及本縣科技中心服務區域各1份。

正本：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高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高泰國民中學、屏東
縣立林邊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瑪家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
泰武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琉球
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滿州國民
中學、屏東縣立鹽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崇文國民中
學、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、屏東縣立新埤國民中學、
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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